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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

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康立  

电话：0755-36606271  

电子信箱：kangli@mttlab.com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石岩湖方正科技园A3栋一楼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公路北侧方正科技工业园研发楼1108室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 20,024,271.97 16,977,800.93 17.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92,359.11 8,208,566.68 49.75% 

营业收入 20,552,658.87 13,269,310.16 54.89% 

毛利率% 69.88% 70.77%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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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3,792.43 2,010,517.82 103.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62,399.89 1,585,679.75 4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3,731.27 3,029,805.56 -5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9.84% 37.73% _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2.07% 29.7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46 1.64 - 

基本每股收益 0.82 0.64 - 

稀释每股收益 0.82 0.64 -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333,333 333,333 6.6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

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00,000 100.00% -333,333 4,666,667 93.3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4,000,000 80.00% - 4,000,000 80.00% 

      董事、监事、高

管 
4,000,000 80.00% - 4,000,000 80.0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5,000,000 -  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杨振英 1,800,000 - 1,800,000 36.00% 1,800,000 - 

2 康立 1,080,000 - 1,080,000 21.60% 1,08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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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市和智财

富二号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0 - 1,000,000 20.00% 666,667 333,333 

4 张伟 720,000 - 720,000 14.40% 720,000 - 

5 李斌彬 400,000 - 400,000 8.00% 400,000 - 

合计 5,000,000  5,000,000 100.00% 4,666,667 333,333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股权较分散，无单一股东持股超过50%。股东杨振英直接持有公司36%

的股权、股东康立直接持有公司21.6%的股权、股东和智财富二号直接持有公司

20%的股权、股东张伟直接持有公司14.4%的股权、股东李斌彬直接持有公司8%

的股权；且各股东均占有公司董事会1个席位。故公司无控股股东。 

公司股东为保证经营的持续稳定性，因此合计持有公司80%的股份的发起人

股东杨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股

东大会中一致行动以共同控制公司。杨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均为公司董事

会成员，且杨振英为公司总经理，康立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张伟、李斌彬为公司副总经理，对于公司的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杨

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无变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商业模式 

公司系专业的第三方检测与技术咨询服务机构，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材料检

测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收取服务费用，从而获得收益和利润。其中材料检测服务

系接受客户委托，依照客户需求对其产品的物理性能、化学成分等指标进行检测，

出具检测报告，公司根据检测项目、检测成本、技术难度等收取服务费用；技术

咨询服务则系应客户请求，针对客户在产品研发、生产、贸易、使用等各个环节

遇到的与材料相关的工程、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公司

通过上述服务收取费用。 

公司的关键资源包括与样品处理技术、测试技术、失效分析方法、表面形貌

及成分分析方法相关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及相关技术的研发人员，与开展业务相关

的CMA计量认证和CNAS实验室认可资质。 

公司的市场开发工作主要通过业务员营销、网络营销、参加行业协会、参与

展会等方式进行，客户维护主要由业务员对接相应客户进行持续沟通，品牌运营

则由品牌运营部进行线上、线下的宣传与推广。 

    公司服务的客户范围非常广泛，涵盖电子电气、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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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教育及科研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年未发生重大变化。 

3.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在材料领域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的检测与技术咨询服务，并将

技术咨询服务作为公司未来的业务重点。未来，公司一方面会拓展业务领域，开

拓司法鉴定、事故调查、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军工等高技术要求、高准入门槛

的新业务，另一方面会扩大业务规模，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并择机进行并购整合，

加快全国营销网络与实验室的布局。公司力争在3-5年内，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

以高端材料分析和失效分析服务为特色的第三方检测与技术咨询服务机构。 

3.3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1. 报告期内，公司的运营状况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实现营业收入2055.27万元，

同比增长54.89%；净利润404.87万元，同比增长101.37%。截至2016年末，公司

总资产为2002.43万元，净资产为1249.72万元，分别较上期增长17.94%和52.25%。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在人才引进、项目研发、检测仪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

等方面的投入，从而营业收入与净利润都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2.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CNAS和CMA复评审和扩项工作，分别扩项135个项目和

79个项目。苏州美信进行了CNAS和CMA初次评审工作，各申请28个项目。 

3.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不论是新技术研发还是现有技术成果转化都

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一个良性平台。公司将继续在科研上加

大投入，不断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4.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了美信分析和美信航空两家控股子公司，加强了针

对高分子材料和航空材料这两个细分市场的开发力度。  

5. 报告期内，公司参加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得深圳赛区新材料行业组

决赛优胜奖；参加深圳宝安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获得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组第

一名；参加第四届中国商业模式大赛，获得最佳商业模式创新奖。 

6. 报告期内，公司获评德勤“2016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同时入围“深圳

20强”和“亚太500强”。 

3.4 2017年经营计划 

经营目标：保持公司的收入及净利润指标持续增长的趋势。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公司会计政策相应发生变化。与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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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公司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需更正或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将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美信分

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美信航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4.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深圳市美信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10日 


